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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关于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致：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依据与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签署的《专项法律顾问聘请协议》，

指派李强律师和乔若瑶律师担任发行人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以

下简称“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或“本次发行”）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

法律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执业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

规则（试行）》（以下简称“《执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对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相关文件资料和已存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

并出具了《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及《国

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向特定对象发

行 A 股股票之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 

2023 年 3 月 17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就发行人 2023 年向特定

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申请文件下发了《关于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审核函[2023]020048 号）（以下简称“《审核

问询函》”），本所律师就《审核问询函》中需要律师进行补充核查及说明的相关

事项进行了补充核查并出具了《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福建广生堂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

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本所律师根据中国证监会《注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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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上市审核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发行人相关法律事

项进行补充核查，并对《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

具日期间（以下简称“补充事项期间”）的财务数据更新情况及生产经营过程中

发生的重大事项及本所律师认为需要补充的其他事项对《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进行补充或更新，并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除非另有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相关术语、简称与其在《法律意见书》

和《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中的含义相同。对于《法律意见书》

《律师工作报告》和《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已经表述的部分，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不再赘述。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3-4 

第一节 引言 

 

本所律师依据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

现行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发表法律意见，并声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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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会计报表、审计和资产评估报告中某些数据或

结论的引用，除本所律师明确表示意见的以外，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据、结

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者默示的保证，对于这些文件内容，本所律

师并不具备核查和做出评价的适当资格。 

（六）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所

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申报材料一同上报，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七）本所律师同意发行人部分或全部在审核问询函回复和募集说明书中自

行引用或按中国证监会、深交所审核要求引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是发

行人做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对本所意见的理解出现法律上的歧义或曲

解。 

（八）本所未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任何解释或说明。 

（九）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申请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

事先书面同意，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得被任何他人所依赖，或用作其他任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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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正文 

 

一、《审核问询函》之问题 2：  

本次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94,800.00 万元（含本数），其中 74,800 万元用

于创新药研发项目、20,000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控

股子公司福建广生中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生中霖”），广生中霖

其他股东包括福州奥泰五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 6 家合伙企业。募投项

目支出主要用于 GST-HG121、GST-HG141、GST-HG171 三款药物的 II/III 期

研发工作，其中 GST-HG171 属新冠口服小分子创新药；募投项目支出中资本化

金额为 70,300.00 万元，占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的比例为 74.16%。募投项目无法

单独直接计算经济效益。根据申请文件，募投项目无需发改委备案或进行环境

影响评价。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本次募投项目当前进展及董事会前投入情况，是否

存在置换董事会前投入的情形；公司是否已建立并执行健全有效的募集资金运

用相关内控制度，本次募投项目与药物研发的其他阶段能否有效区分；（2）结合

募投项目具体内容、投资数额的测算依据、目前进展情况、具体进度安排及预

计取得研发成果的时间、资金预计使用进度、已投资金额，及公司现有的人员

和技术储备、研发能力、市场需求、同行业可比公司同类研发项目投入情况等，

说明投资额测算的合理性，募投项目投入研发项目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募投项

目是否存在较大的研发失败风险或重大不确定性；（3）结合 GST-HG171 对各类

新冠毒株的有效性、募投项目开发进度、新冠毒株变异趋势、行业政策、市场

容量、竞争对手情况等，说明本次募投项目是否存在市场消化风险；（4）募投项

目无需发改委备案或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合规性，是否取得有权机关证明，募

投项目是否已经取得项目实施所需的全部批准或备案，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和有关环境保护、土地管理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5）募集资金投入实

施主体的方式以及其他股东是否提供同比例增资或提供贷款，明确增资价格或

借款的主要条款（贷款利率）并说明是否公允；结合广生中霖其他股东穿透情

况，其与发行人及发行人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人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代持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等，说明发行人的资金投入方式是否与其权利义务相

匹配，是否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6）公司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划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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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报告期内研发费用资本化情况，募投项目前期研发进展（包括不限于前期

研究阶段各环节具体时间、已投入金额、项目进入开发阶段的时点、未来研发

投入安排）、项目已有成果及尚待研发内容，结合上述情况说明本次药品研发费

用资本化、费用化划分的依据及合理性，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相关规定，是否与

公司现有项目、同行业相关项目的资本化率具有一致性；（7）结合募投项目非资

本性支出的金额情况等，测算募投项目实际补充流动资金的具体数额，其占本

次拟募集资金总额的比例是否符合《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8 号》相关规定；

（8）量化说明本次募投项目新增折旧摊销对业绩的影响；（9）结合公司货币资

金规模、现金流状况、未来流动资金需求、前募进展情况等，说明补充流动资

金的必要性和规模合理性。 

请发行人补充披露（2）（3）（8）相关风险。 

请保荐人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请会计师核查（1）（2）（6）（7）（8）（9）

并发表明确意见，请发行人律师核查（4）（5）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一）募集资金投入实施主体的方式以及其他股东是否提供同比例增资或

提供贷款，明确增资价格或借款的主要条款（贷款利率）并说明是否公允；结

合广生中霖其他股东穿透情况，其与发行人及发行人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

高人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代持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等，说明发行人的资金投

入方式是否与其权利义务相匹配，是否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1、募集资金投入实施主体的方式以及其他股东是否提供同比例增资或提供

贷款，明确增资价格或借款的主要条款（贷款利率）并说明是否公允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发行人将采用增资方式将募集资金投入广生中霖，广

生中霖其他股东将不会进行同比例增资，其中，福州奥泰六期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奥泰六期”）、福州奥泰五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奥泰五期”）系员工持股平台，有限合伙人均为个人，资金实力有限，

本次募集资金增资金额较大，有限合伙人无法匹配同比例增资；福州创新创科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德市汇聚一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

泰鲲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泰誉四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均为专业机构投资者，其投资决策需要履行严格的内外部程序，且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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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增资投入时间点尚未确定，因此，针对本次募集资金投入，机构投资者

不会进行同比例增资。 

根据广生中霖全体股东出具的《关于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事项的说明函》，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发行人

将采用增资方式将募集资金投入广生中霖，且出于自有资金及投资计划的考虑，

广生中霖其他股东将不会进行同比例增资。发行人本次增资价格以增资前广生中

霖全部股东权益的评估结果为基础经股东协商后确定。因此，发行人对广生中霖

增资的价格公允。 

2、结合广生中霖其他股东穿透情况，其与发行人及发行人股东、实际控制

人、董监高人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代持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等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广生中霖的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1 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1,500.00 81.08 

2 福州奥泰六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750.00 4.50 

3 福州奥泰五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750.00 4.50 

4 福州创新创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00.00 3.60 

5 宁德市汇聚一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00.00 3.60 

6 杭州泰鲲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75.00 2.25 

7 杭州泰誉四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75.00 0.45 

合计 38,850.00 100.00 

广生中霖除上市公司外其他股东共计 6 名，其中福州奥泰五期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福州奥泰六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员工持股平台，福州

创新创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德市汇聚一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杭州泰鲲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杭州泰誉四期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广生中霖引入的机构投资者，均为国有投资基金，其中

福州创新创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德市汇聚一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实际控制人分别为福建省国资委及宁德市国资委，杭州泰鲲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泰誉四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上市

公司泰格医药参与设立的医药产业投资基金，主要出资方包括泰格医药、杭州市

国资委、山东省财政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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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穿透核查广生中霖上述其他股东（穿透核查具体情况详见“附表一：广生

中霖股东穿透表”），广生中霖其他股东与发行人及发行人持股 5%以上的主要股

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人员的关联关系如下： 

企业名称 
执行事务合

伙人姓名 
合伙人姓名 发行人职务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福州奥泰五

期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

合伙） 

林晓辉 

John Wei-Zhong 

Mao（毛伟忠） 

首席科学家兼首席

开发官 
210 12.00 

官建辉 财务总监 151 8.63 

林晓辉 
董事、副总经理、董

事会秘书 
137 7.83 

福州奥泰六

期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

合伙） 

李洪明 

李洪明 董事、首席运营官 200 11.43 

黄伏虎 董事、副总经理 165 9.43 

林海峰 监事 10 0.57 

曾炳祥 副总经理 40 2.29 

如上表所示，奥泰五期和奥泰六期为核心员工持股平台，部分持股人员为发

行人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同时，奥泰五期和奥泰六期的执行事务合伙

人均为发行人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因而奥泰五期和奥泰六期为发行人关联方。 

除上述情形外，广生中霖其他股东、穿透后的股东与发行人及发行人持股

5%以上的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代持关系或其

他利益安排。 

3、发行人的资金投入方式与其权利义务相匹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的情形 

（1）发行人能够对广生中霖进行有效控制 

发行人持有广生中霖 81.0811%股权，广生中霖系发行人合并报表范围内控

股子公司，发行人拥有对广生中霖的控制权，能够对其业务、资金管理、风险控

制、募集资金的实际用途及募投项目实施进展进行有效的控制。 

（2）发行人对广生中霖增资的价格公允 

本次募集资金投入将采用增资方式，发行人将按照公允价格增资，获得相应

的股权，使发行人持有的广生中霖股份比例上升，从而分享的募投实施未来产生

的资产或收益增加。 

（3）发行人将按照法规对募集资金使用进行严格管理 

本次发行所募集的资金将存放于董事会决议开设的专户集中管理，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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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位后发行人将与开户银行、保荐机构及时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确保募集资

金按照本次发行的申请文件中承诺的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使用，同时公司将根据相

关事项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发行人将严格按照《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管理。 

综上，发行人的资金投入方式与其权利义务相匹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

益的情形。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无需发改委备案或进行环境影

响评价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且已经取得有权机关证明，募投项目已经取

得项目实施所需的全部批准或备案，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保护、土地管

理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发行人将采用增资的方式将募集资金投入广生

中霖，广生中霖其他股东将不会提供同比例增资；发行人本次增资价格以增资前

广生中霖全部股东权益的评估结果为基础经股东协商后确定，发行人对广生中霖

增资的价格公允；奥泰五期和奥泰六期为核心员工持股平台，部分持股人员为发

行人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且奥泰五期和奥泰六期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均

为发行人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因而奥泰五期和奥泰六期为发行人关联方，除上

述情形外，广生中霖其他股东、穿透后的股东与发行人及发行人持股 5%以上的

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代持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

发行人的资金投入方式与其权利义务相匹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除上述更新外，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之“《审核问询函》之问题 2”所述事实情况及律师核查意见无变更与调整。 

 

 

二、《审核问询函》之问题 3： 

报告期内，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多次受到行政处罚。2019 年 5

月 31 日，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中兴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中兴”）因超

过国家规定的水污染排放标准排放水污染物的违法行为，被镇江市丹徒区环境

保护局给予罚款 10 万元的行政处罚。 

请发行人结合行政处罚依据的相关法律规定及《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8 号》规定，说明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子公司受到的行政处罚是否构成重大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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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是否构成本次发行的障碍。 

请保荐人和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之“《审核问询

函》之问题 3”所述事实情况及律师核查意见无变更与调整。 

 

 

三、《审核问询函》之问题 4：  

截至 2022 年 9 月，公司控股股东奥华集团直接持有公司 35,068,651 股的股

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2.02%，累计质押 23,110,000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比例为 65.90%。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原因及质押资金用途，并结合质权

实现情形、控股股东、控股股东财务清偿能力、股价变动趋势、预警线、平仓

线设置情况等补充说明是否存在平仓风险，并进行相关风险提示。 

请保荐人和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一）控股股东财务清偿能力、股价变动趋势、预警线、平仓线设置情况

等 

1、控股股东资产和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较强的财务清偿能力 

根据奥华集团的财务报表（未经审计），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奥华集团

合并报表总资产 174,460.77 万元，净资产 83,616.86 万元，流动资产余额 44,865.57

万元，其中货币资金 24,808.79 万元，流动资产占总资产比例为 25.72%，资产状

况良好。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信息、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执

行信息公开网、信用中国等网站并取得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出具的奥华集团

《企业信用报告》，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控股股东的信用状况良

好，不存在尚未了结的重大诉讼、仲裁，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大

额债务到期未清偿等情形。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控股股东具备较强的财务清偿能力；公司股

价成交均价均高于预警线与平仓线对应的股票价格，质押股份占控股股东、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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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人控制股份比例较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已就采取维持控制权稳定性的

相关措施出具承诺函，因而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平仓风险较低。发行人已在募集

说明书中补充披露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股权份质押的风险。 

 

除上述更新外，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之“《审核问询函》之问题 4”所述事实情况及律师核查意见无变更与调整。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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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签署页 

 

（本页无正文，为《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补充法律意见书（二）》签署页）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于 2023 年  月  日出具，正本一式叁份，无副本。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负责人：                           经办律师： 

 

——————————                  —————————— 

徐  晨 律师                           李  强 律师 

 

 

                                      —————————— 

                                      乔若瑶 律师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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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广生中霖股东穿透表 

一、福州奥泰五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一级股东 

股东名称 所在单位 职位 认缴出资额 持股比例 

John Wei-Zhong Mao（毛伟忠） 广生堂 首席科学家兼首席开发官 210.00 万元 12.00% 

杨娟 广生堂 总经理助理 200.00 万元 11.43% 

林奕 广生中霖 外部顾问1
 200.00 万元 11.43% 

官建辉 广生堂 财务总监 151.00 万元 8.63% 

林晓辉 广生堂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137.00 万元 7.83% 

郑海榕 江苏中兴 总经理 127.00 万元 7.26% 

武枫 江苏中兴 常务副总经理兼营销中心总经理兼肝药事业部总经理 50.00 万元 2.86% 

王文斌 广生堂 零售事业部学术代表 50.00 万元 2.86% 

赵扬波 广生堂 人力资源部副总经理 50.00 万元 2.86% 

洪玲 广生中霖 外部顾问 47.00 万元 2.69% 

郑鲤峰 广生堂 助理副总经理 40.00 万元 2.29% 

林威 广生堂 肝药事业部-华东区区域总监兼全国自建总监 30.00 万元 1.71% 

汤亚南 广生中霖 临床部总监 30.00 万元 1.71% 

陈律 广生中霖 外部顾问 30.00 万元 1.71% 

曾洵 广生堂 零售事业部-品牌部产品专员 28.00 万元 1.60% 

姚倩颖 广生中霖 外部顾问 20.00 万元 1.14% 

徐金龙 江苏中兴 营销中心副总 20.00 万元 1.14% 

戴园园 江苏中兴 人力资源部总监 20.00 万元 1.14% 

                                                        
1 外部顾问系公司聘任的为公司提供经营管理、战略规划、市场营销及激励体系等方面咨询与建议的相关人员，外部顾问参与广生中霖出资一方面系其看好广生中霖作为公司创

新药研发平台未来的发展，愿意与公司一同发展壮大，另一方面，系公司希望通过持股方式，提升外部顾问为公司持续提供咨询建议的粘性与积极性，有利于公司业务的长远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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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股东 

股东名称 所在单位 职位 认缴出资额 持股比例 

李菊兰 广生中霖 外部顾问 20.00 万元 1.14% 

杨晓峰 江苏中兴 招商总监 20.00 万元 1.14% 

石林 广生堂 行政总监 20.00 万元 1.14% 

邓颖 广生堂 北京办事处主任 20.00 万元 1.14% 

陈仕魁 广生堂 研发生产技术中心主任 20.00 万元 1.14% 

陈德俊 江苏中兴 行政中心总经理 20.00 万元 1.14% 

陈燕 广生堂 招投标经理 20.00 万元 1.14% 

陈雪梅 广生堂 财务部副总监 20.00 万元 1.14% 

顾普 江苏中兴 财务总监 20.00 万元 1.14% 

黄素霞 江苏中兴 自建总监 20.00 万元 1.14% 

黄雅玲 广生堂 培训总监 20.00 万元 1.14% 

冯萍 广生堂 肝药事业部-华北省区经理 10.00 万元 0.57% 

周巧云 广生中霖 知识产权部经理 10.00 万元 0.57% 

孙兴富 广生堂 肝药事业部-华北区大区总监 10.00 万元 0.57% 

张清河 广生堂 证券事务代表 10.00 万元 0.57% 

朱志龙 江苏中兴 DTP 全国控销事业部总监 10.00 万元 0.57% 

柯嘉 广生堂 销售管理部副总监 10.00 万元 0.57% 

肖家伟 江苏中兴 市场电商部总监 10.00 万元 0.57% 

郝金锋 广生堂 肝药事业部-华东二区控销部总监 10.00 万元 0.57% 

黄美 江苏中兴 销售管理部副总监 10.00 万元 0.57% 

二、福州奥泰六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一级股东 

股东名称 所在单位 职位 认缴出资额 持股比例 

康惠燕 广生堂 总经理助理 340.00 万元 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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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股东 

股东名称 所在单位 职位 认缴出资额 持股比例 

刘涛 广生堂 制剂生产部副总监 10.00 万元 0.57% 

卢衍明 金塘药业 质量保证部 QA 主任 10.00 万元 0.57% 

孙广元 广生堂 肝药事业部-华北四区大区经理 10.00 万元 0.57% 

张东 广生中霖 临床前开发部项目部主任 10.00 万元 0.57% 

张善培 广生堂 工程项目技改部副总监 10.00 万元 0.57% 

李定超 金塘药业 生产负责人 10.00 万元 0.57% 

林海峰 广生堂 监事、战略运营管理部副总监 10.00 万元 0.57% 

林雅 广生堂 战略运营部办公室副主任 10.00 万元 0.57% 

欧阳昭权 广生堂 生产部生产总监 10.00 万元 0.57% 

蓝喜堃 广生堂 总经办（质量体系管理办公室）总监 10.00 万元 0.57% 

赵良伟 广生堂 质量保证部质量总监 10.00 万元 0.57% 

魏佳 广生堂 零售事业部-品牌部市场副总监（已离职） 10.00 万元 0.57% 

黄俊贞 广生堂 肝药事业部-华东一区大区经理 10.00 万元 0.57% 

陈哲文 广生中霖 临床前开发部储备项目负责人 2.00 万元 0.11% 

三、福州创新创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一级股东 二级股东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持股 

比例 

股东 

名称 
认缴出资额 

持股 

比例 

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99,990.00 万元 99.99% 福建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1,000,000.00 万元 100.00% 

福建省创新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执行事务合伙人）2
 

10.00 万元 0.01% - - - 

                                                        

2 福建省创新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系执行事务合伙人，持股比例极低，故此处未进行穿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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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宁德市汇聚一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一级股东 二级股东 三级股东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

额 

持股 

比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持股 

比例 
股东名称 

认缴出

资额 

持股 

比例 

宁德市国有资产投资经

营有限公司 

39,500.00

万元 

79.0

0% 

宁德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 

100,000.00

万元 

100.0

0% 
- 

福建省海洋经济产业投

资有限公司 

10,000.00

万元 

20.0

0% 

宁德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

限公司 

400,000.00

万元 

100.0

0% 
同上 

宁德市汇聚私募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执行事务合

伙人） 

500.00 万

元 

1.00

% 
闽东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1,500.00 万

元 

100.0

0% 

宁德市国有资

产投资经营有

限公司 

11,390.00 万元 100.00% 

五、杭州泰鲲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一级股东 二级股东 三级股东 

股东 

名称 

认缴出

资额 

持股

比例 

股东 

名称 

认缴出资

额 

持股

比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持

股 

比

例 

杭州泰格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980,000.

00 万元 

49.0

0% 

杭州泰格医药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上市公司） 

799,850.0

0 万元 

99.9

8% 
- 

上海泰格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150.00 万

元 

0.02

% 

杭州泰格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上市公司） 
500.00 万元 

100.

00% 

杭州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500,000.

00 万元 

25.0

0% 

杭州高新金投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8,000.00

万元 

100.

00% 

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财

政局、杭州市滨江区财政局 

156,630.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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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股东 二级股东 三级股东 

股东 

名称 

认缴出

资额 

持股

比例 

股东 

名称 

认缴出资

额 

持股

比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持

股 

比

例 

杭州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500,000.

00 万元 

25.0

0% 

杭州市国有资本投资运

营有限公司 

1,000,000.

00 万元 

100.

00% 

杭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 

1,000,000.00

万元 

100.

00% 

杭州泰珑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 

20,000.0

0 万元 

1.00

% 

杭州泰格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9,800.00

万元 

99.0

0% 

杭州泰格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上市公司） 

799,850.00万

元 

99.9

8% 

上海泰格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见注 1） 
150.00万元 

0.02

% 

昭泰（淄博）创业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0.00 万

元 

1.00

% 

刘春光 990.00万元 
99.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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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股东 二级股东 三级股东 四级股东 

股东名称 

认缴

出资

额 

持股

比例 
股东名称 

认缴出

资额 
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认缴出

资额 
持股比例 

股东 

名称 

认缴出资

额 
持股比例 

杭州泰鲲股

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3
 

20,00

0.00

万元 

37. 

04% 
- - - - - - - - - 

金华金开领

信基石股权

投资有限公

司 

15,00

0.00

万元 

27.7

8% 

金华金开

国有资本

投资有限

公司 

10,000.0

0 万元 
100.00% 

金华经济

技术开发

区管理委

员会财政

局 

50,000.0

0 万元 
100.00% - 

青岛汇铸创

新创业投资

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

伙） 

10,00

0.00

万元 

18. 

52% 

青岛融汇

财富投资

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200,000.

00 万元 
99.90% 

青岛市市

北区国有

资产运营

发展中心 

900,000.

00 万元 
90.00% - 

山东省财

欣资产运

营有限公

司 

100,000.

00 万元 
10.00% 

山东省财政

厅 

1,000,000.

00 万元 
100.00% 

                                                        

3 穿透股权参见 “五、杭州泰鲲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https://www.qcc.com/firm/g41db737e70a80eabea81548d497098c.html
https://www.qcc.com/firm/g41db737e70a80eabea81548d497098c.html
https://www.qcc.com/firm/g41db737e70a80eabea81548d497098c.html
https://www.qcc.com/firm/g41db737e70a80eabea81548d497098c.html
https://www.qcc.com/firm/g41db737e70a80eabea81548d497098c.html
https://www.qcc.com/firm/gd845cd6d6020b72d657a041e38d39ad.html
https://www.qcc.com/firm/gd845cd6d6020b72d657a041e38d39ad.html
https://www.qcc.com/firm/gd845cd6d6020b72d657a041e38d39ad.html
https://www.qcc.com/firm/gd845cd6d6020b72d657a041e38d39ad.html
https://www.qcc.com/firm/g52596f12675d4df3a597b80cb9e00ba.html
https://www.qcc.com/firm/g52596f12675d4df3a597b80cb9e00b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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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股东 二级股东 三级股东 四级股东 

股东名称 

认缴

出资

额 

持股

比例 
股东名称 

认缴出

资额 
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认缴出

资额 
持股比例 

股东 

名称 

认缴出资

额 
持股比例 

青岛国铸

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200.00 万

元 
0.10% 

青岛融汇

财富投资

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255.00 万

元 
51.00% 

青岛市市北

区国有资产

运营发展中

心 

900,000.0

0 万元 
90.00% 

山东省财欣

资产运营有

限公司（见

注 2） 

100,000.0

0 万元 
10.00% 

青岛京铭

汇富投资

管理有限

公司 

245.00 万

元 
49.00% 

青岛京铭创

新资本管理

有限公司

（见注 3） 

1,000.00

万元 
100.00% 

嘉兴泰诗创

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8,000.

00 万

元 

14.8

1% 

朱琦（2,200.00万元，27.30%）；彭沂非（990.00万元，11.17%）；刘吉莉（600.00万元，7.44%）； 张芙蓉（600.00万元，

7.44%）；杨劲（500.00万元，6.20%）；王雪芹（500.00万元，6.20%）；戴震宇（400.00万元，4.96%）；杨瑞锋（400.00

万元4.96%）；付迎春（300.00万元，3.72%）；任澍（300.00万元，3.72%）；张春尧（300.00万元，3.72%）；朱嬿琳（300.00

万元，3.72%）；王布天（300.00万元，3.72%）；王锐（300.00万元，3.72%）；杭州泰煜投资咨询有限公司（100.00万元，

1.24%）4；张帆（40.00万元，0.50%）；魏茂冬（20.00万元，0.25%） 

                                                        

4  穿透股权参见“六、杭州泰誉四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股东之“杭州泰煜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https://www.qcc.com/firm/gd845cd6d6020b72d657a041e38d39ad.html
https://www.qcc.com/firm/gd845cd6d6020b72d657a041e38d39ad.html
https://www.qcc.com/firm/gd845cd6d6020b72d657a041e38d39ad.html
https://www.qcc.com/firm/gd845cd6d6020b72d657a041e38d39a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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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股东 二级股东 三级股东 四级股东 

股东名称 

认缴

出资

额 

持股

比例 
股东名称 

认缴出

资额 
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认缴出

资额 
持股比例 

股东 

名称 

认缴出资

额 
持股比例 

杭州泰煜投

资咨询有限

公司 

（执行事务

合伙人） 

1,000.

00 万

元 

1.85

% 

杭州泰格

医药科技

股份有限

公司（上市

公司） 

510.00 万

元 
51.00% - - 

纪添荣 
440.00 万

元 
44.00% - - 

温泉 
50.00 万

元 
5.00% - - 

注 1：上海泰格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为杭州泰格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认缴出资额 500.00 万元、持股比例 100.00%。 

注 2：山东省财欣资产运营有限公司股东为山东省财政厅认缴出资额 1,000,000.00 万元、持股比例 100.00%。 

注 3：青岛京铭创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为刘翔认缴出资额 400.00 万元、持股比例 73.47%，青岛京铭基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缴出资额 100.00

万元、持股比例 18.37%，高思光认缴出资额 27.22 万元、持股比例 5.00%，杨慧娟认缴出资额 17.23 万元、持股比例 3.16%；青岛京铭基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股东为刘翔认缴出资额 90.00 万元、持股比例 90.00%，宋礼强认缴出资额 10.00 万元、持股比例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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